
國家教育研究院鼓勵學術研究實施要點 

第三點修正規定對照表 
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

三、本院研究人員以第一

作者或通訊作者名義

投稿於期刊，其屬

TSSCI、THCI、SSCI、

SCI、A&HCI、Scopus收

錄及院級核心期刊

者，各中心得以業務

費支應，每人每年以

新臺幣三萬元為限，

並得於額度內核實支

應文稿之外文潤稿

費、譯稿費、審查費、

刊登費及行政相關處

理費。 

前項費用應於學術論

文發表投稿文章獲正

式刊登後，檢附全文

與相關刊登證明，奉

核後發給。 

三、 本院研究人員以第一

作者或通訊作者名義

投稿於期刊，其屬

TSSCI、THCI、SSCI、

SCI、A&HCI、Scopus收

錄及院級核心期刊

者，各中心得以業務

費核實支應文稿外文

潤稿費及譯稿費，每

篇以二萬元為限，並

得於新臺幣二萬元內

核實支應每篇文稿審

查費、刊登費及行政

相關處理費。 

一、因應物價上漲與學

術出版費用攀升之

趨勢，提升研究人

員學術研究動能，

調整請領程序及補

助額度。 

二、為符合行政程序調

整申請方式。 

 


